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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编制目的
第一条 为贯彻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安全生产方针，规范公司应急管理制度，提高应对风险和防范事故的能力，保障职工的安全健康和生命安全，最大限度的减少财产损失、环境损害和社会影响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章 原则
第二条 应急管理制度坚持“以人为本，减少危害，居安思危，预防为主，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，职责明确，快速反应”的原则。
第三章 内容
第三条 应急管理分“预防、准备、响应和恢复”四个过程。主要内容包括：应急管理组织体系，应急救援预案管理、应急培训、应急演练、应急物资保障等。
第四条 成立以公司总经理为组长，公司副经理和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应急管理制度领导小组。应急管理办公室设在安全部，并负责日常管理。
第五条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远的编写和修订。公司应急管理制度领导小组负责预案的编制、修订。预案要符合《生产经营单位应急救援预案编制导则》，并保持与上级部门预案的衔接。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实际演练情况，适时修订《预案》，做到科学、易操作。
第六条 应急管理培训。公司定期对全体员工进行应急管理培训，培训内容应当包括：事故预防、危险辨识、事故报告、应急响应、各类事故处置方案、基本救护常识、避灾避灾避险、逃生自救等。
第七条 应急演练。根据年度应急演练计划、每年至少分别安排一次桌面演练和综合演练，强化职工应急意识，提高应急队伍的反应速度和实战能力，安全部负责做好演练记录和总结。
第八条 应急通讯设备保障。公司要对电话、对讲机、手机等通讯器材进行经常性维护或更新，确保通讯畅通。
第九条 应急救援物资保障。根据公司预案做好应急救援设备、器材、防护用品、工具、材料、药品等保障工作。确保经费、物资供应，切实加强应急保障能力，并对应急救援设备、设施要定期进行检测、维护、更新、确保性能完好。
第十条 应急处置。事故发生后，立即启动应急预案。
第十一条 成立兼职救护队，人员由各部门、项目部主要负责人及业务骨干组成，并进行经常性训练，熟练掌握基本的救护常识和救援能力。
第十二条 应急救援协议。充分利用社会应急资源，与地方政府预案、上级主管单位及相关部门的预案和应急组织相衔接。
第十三条 应急管理费用由公司总经理审批，财务部门予以保障。
第十四条 本制度解释权归应急管理领导小组，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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